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８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在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２

层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

１０

名，独立董事赵永瑞先生因在外地出差，采用通讯方式参与会

议。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润刚。

５

、列席人员：全体监事会成员。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方润刚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

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永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

《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潮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同时保证股东利益，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

要，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公司承诺在该等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齐鲁证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潮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决议；

３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意见》；

４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意见》；

５

、《齐鲁证券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６

、《齐鲁证券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事项的专

项意见》；

７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永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８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在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２

层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单希林主持。

４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单希林主持，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永专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 《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潮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同时保证股东利益，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

要，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公司承诺在该等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潮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意见》；

３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意见》

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５

、《齐鲁证券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事项的专

项核查意见》

６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永专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８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章鼓”）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现就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预先使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６５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２０６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京永验字（

２０１１

）

２１００７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京永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关于山

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招股

说明书》的有关说明，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资金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设备）

１

新型罗茨鼓风机项目

９

，

６３３

，

１５０．００

２

离心鼓风机项目

２１

，

８４４

，

６２４．６５

３

气力输送生产（工程）基地建设项目

５

，

４５８

，

８６５．８８

合计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二、具体置换方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转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会计师、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会计师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自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了鉴证，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京永专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关于山东

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二）独立董事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１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京永专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共发生项目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系支付的设备款等，与实际情况相符。

２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我们认为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预先投入数额已经专业会

计师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项审核，并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公司监事会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认为：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需

要，本次置换未违反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符合全体股东

的根本利益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

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四）保荐机构就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１

、公司管理层在决定本次置换事宜前，与本保荐代表人进行了充分沟通，且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山东省

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履行法定程序的审议并进行信息披露。我们认为，山

东章鼓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是真实、合规的。

２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３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违反山东章鼓在招股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６

，

９３６

，

６４０．５３

元。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决议；

３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意见》；

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５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意见》；

６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永专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１０６６

号《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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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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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章鼓”）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现就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

行贷款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山东章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６５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

途，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１

新型节能罗茨鼓风机项目

１４

，

４１５

２

离心鼓风机项目

１２

，

０３２

３

气力输送生产（工程）基地建设项目

７

，

００１

合计

３３

，

４４８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３６１

，

９０２

，

８１２．００

元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３３

，

４４８

万元，超募资金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京永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

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７．５８％

），使用自有资金

２

，

５７７

，

１８８

元，用于归还

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具体执行方案如下：

借款银行 金额（万元） 借款时间 到期时间

工商银行章丘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３ 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华夏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１ ２０１２－０２－２１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２８ 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合 计

３０００

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提前偿还银行贷款，按照现有利率，一年内可节约贷款利息支出

１

，

７９８

，

９３６

元（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５６％

计算），相对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通过山东章鼓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均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前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

金偿还银行贷款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董事会提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减

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

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是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供公

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监事会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六、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１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银行贷款，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山东章鼓的盈利

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２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使用超

募资金归银行贷款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银行贷款之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监事

会和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法定程序的审议并进行信息披露，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

因此，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２７４２．２８１２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意见》；

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事项的专项意

见》；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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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公

告，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在山东省诸城市东环路

58

号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桂波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5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42,495,62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1.247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选举王桂波先生、王金玲先生、张祚岩先生、管艳女士、陈玉剑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桂波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1.2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金玲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1.3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祚岩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1.4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管艳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1.5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玉剑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以上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

2．

《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选举蒋衡杰先生、徐广宁先生、张翠兰女士、范洪义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1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蒋衡杰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2.2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广宁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2.3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翠兰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2.4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洪义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以上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3．

《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同意选举邬铁基先生、王新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王金刚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3.1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邬铁基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3.2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王新宏

获得同意票数

142,495,6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

选举结果：当选。

以上股东代表监事简历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4.

《关于修订

<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同意

142,495,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关于修订

<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同意

142,495,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关于修订

<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同意

142,495,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关于对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方式和时间做部分调整的议案》

为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有效推进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的

顺利实施，增强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根据目前市场变化情况，现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调整为在

210

个城市中选择部分城市通过购买或租赁方式开设

46

家店铺（

10

家旗舰店和

36

家直营店），店铺取得方式

不再局限于原先确定的购买或租赁方式（

28

家购买，

18

家租赁），可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选择。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由

2011

年

9

月

30

日延长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

上的相关公告。

同意

142,495,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关于延长设计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的议案》

由于自

2010

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中国住宅市场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公司

一直没有找到设计研发中心项目的合适房源，

2011

年

1

月份为了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将设计研发

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山东省青岛市变更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十七区

17

号楼和北京市丰台区

科技园

20

号总部国际二期七号楼一栋，这使装修等工作进度受到较大影响，进而对项目的研发投入等也带

来影响， 延缓了项目执行进度。 因此， 公司将设计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由

2011

年

9

月

30

日延长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同意

142,495,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房立棠、郭芳晋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

。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485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2011-028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在公司三楼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由邬铁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邬铁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邬铁基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9

月

7

日

附件一：监事会主席个人简历：

邬铁基先生，中专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邬铁基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持有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6%

的股份，现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不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证券代码：

002485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2011-029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在公司三楼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9

人，现场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王桂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桂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王桂波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董事长王桂波先生、独立董事蒋衡杰先生、董事王金玲先生、董事陈玉剑先生、董事管艳女士

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董事长王桂波先生任主任委员（会议召集人）。

选举独立董事张翠兰女士、董事王金玲先生、独立董事范洪义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

董事张翠兰女士任主任委员（会议召集人）。

选举独立董事范洪义先生、董事管艳女士、独立董事张翠兰女士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

独立董事范洪义先生任主任委员（会议召集人）。

选举独立董事徐广宁先生、董事张祚岩先生、独立董事蒋衡杰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

董事徐广宁先生任主任委员（会议召集人）。

上述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玉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管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培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赵雪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王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王润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以

上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董事会秘书王润田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536-6076188

；传真：

0536-6076188

；电子邮箱：

sinoer0899@sinoer.cn

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

附件二。

根据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特对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了解上述高管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专业能力，我们认为：上述高管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资格

和能力，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聘任的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陈玉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管艳女士、王培灵先生、赵雪峰先生、王辉先生、王润田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中，管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王润田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于志伟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于志伟女士简历见附件三。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倪海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倪海宁女士简历见附件四。

证券事务代表倪海宁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536-6076188

；传真：

0536-6076188

；电子邮箱：

sinoer0899@sinoer.cn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公

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照深交所有关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则，依据公司实际情况，认真核查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情况，认真填写了《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并经保荐代表人出具了

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7

日

附件一： 董事长个人简历：

王桂波先生，大专毕业，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中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曾在山东

省军区独立营服役，退役后在诸城青年时装厂、诸城市服装设备经营公司、诸城市西装厂、诸城市新郎服饰

有限公司工作；

2000

年

4

月至今，任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

年

8

月至今，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

年

12

月至

2008

年

9

月，任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长。

王桂波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持有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85%

的股份，现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不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陈玉剑先生，本科毕业，山东服装行业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华西集

团常务副总经理，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剑先生有多年

服装行业的丰富管理经验。

2008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玉剑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持有新

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73%

的股份， 现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不直接持有公司的股

份。

管艳女士，大专毕业，会计师。曾任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长，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

2008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管艳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持有新郎

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0%

的股份，现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不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王培灵先生，清华

MBA

在读。曾任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经理，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王培灵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持有新郎希努

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30%

的股份，不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赵雪峰先生，大专毕业，曾任北汽福田轻工机械厂质检科副科长，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配送中心主

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赵雪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持有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20%

的股份，不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王辉先生，大专学历，曾任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本公司副总经理。王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持有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53%

的股份，现任新郎

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不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王润田先生，专科学历，高级注册策划师。曾任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党办副主任，新郎希努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办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润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附件三：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个人简历：

于志伟女士，

1982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在山东新郎服饰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3

年

12

月

-2008

年

9

月任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2008

年

9

月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

2010

年

10

月至

今，任本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于志伟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附件四：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倪海宁女士，

1984

年

1

月出生，本科，金融学专业，会计师。

2005

年

7

月

-2008

年

9

月在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

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8

年

9

月至今在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倪海宁女

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

B

公告编号：

2011-027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议召开期间，所有议案全部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未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现场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6

日

(

二

)

上午

9

：

30

时

2

、 现场召开地点：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D1

阶梯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4

、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简德荣董事长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

代理人

)26

人、代表股份

520,883,70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6.83%

。

2

、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

(

代理人

)23

人、代表股份

15,708,645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2.59%

。其

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928,201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3

、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

(

代理人

)26

人、代表股份

520,883,705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46.8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关于房产出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的关联股东 （

FORDCHEE DEVELOPMENT LIMITED

、

EUPA INDUSTRY CORPORATION LIMIT－

ED

、

FILLMAN INVESTMENTS LIMITED

、

THERMASTER LIMITED

、蔡淑惠）在表决此案时已全部回避，未参

与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1

、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1,414,2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1,414,212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1,414,212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4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许文晋、余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6

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1-24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发出，并分别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10:30

3

、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57

号金路大厦

12

楼会议厅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召集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6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临时因故未能到会，经公司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总裁杨寿军先

生主持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 代表股份

65,855,25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8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

65,855,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董事局授权董事长或公司总裁）全权决定并办理与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相关的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短期融资债券的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等，审

核、修订、签署及决定发布有关协议、公告及其他一切必要文件。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骏、叶航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九月七日


